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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为

３９３．５

万股

根据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或

“

激励计划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已经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登记工作

，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

一

、

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

东会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本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

《

上海复星医

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了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

本公司监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

此发表意见

。

本公司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总数为

２８

名

，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４０３．５

万股

。

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

１

、

授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２

、

授予数量

：

本次实际授予数量

３９３．５

万股

；

３

、

授予对象

：

实际授予

２７

人

；

４

、

授予价格

：

６．０８

元

／

股

；

５

、

股票来源

：

本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３９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占本公司本次

定向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１７６％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６

、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

单位

：

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占本次实际授予总

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１

姚方 执行董事

、

副董事长

、

总裁

（

首席执行官

）

５４．８ １３．９３％ ０．０２４％

２

李显林 高级副总裁

２５．９ ６．５８％ ０．０１２％

３

李东久 高级副总裁

２３．９ ６．０７％ ０．０１１％

４

汪诚 高级副总裁

２２．５ ５．７２％ ０．０１０％

５

李春 高级副总裁

１５．３ ３．８９％ ０．００７％

６

崔志平 副总裁

１１．７ ２．９７％ ０．００５％

７

朱耀毅 副总裁

１３．０ ３．３０％ ０．００６％

８

王可心 副总裁

１５．０ ３．８１％ ０．００７％

９

胡江林 副总裁

６．８ １．７３％ ０．００３％

１０

倪小伟 副总裁

９．８ ２．４９％ ０．００４％

１１

周飚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联席秘书

１３．３ ３．３８％ ０．００６％

１２

关晓晖 总会计师

１１．１ ２．８２％ ０．００５％

１３

董志超 副总裁

１０．６ ２．６９％ ０．００５％

１４

柳海良 总裁高级顾问

２６．０ ６．６１％ ０．０１２％

１５

范邦翰 党委书记

、

总裁高级顾问

２６．０ ６．６１％ ０．０１２％

１６

沈朝维 总裁高级助理

１２．３ ３．１３％ ０．００５％

１７

傅洁民 总裁高级助理

１６．０ ４．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８

张冀湘 总裁助理兼公共事务部总经理

８．１ ２．０６％ ０．００４％

１９

陈玉卿 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７．２ １．８３％ ０．００３％

２０

邵颖 总裁助理兼研发中心主任

８．１ ２．０６％ ０．００４％

２１

周挺 品牌与公众传播部总经理

４．１ 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２２

石加珏 行政支持部总经理

３．５ ０．８９％ ０．００２％

２３

刘强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１６．１ ４．０９％ ０．００７％

２４

吴以芳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１３．９ ３．５３％ ０．００６％

２５

吴壹建

上海复美益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６．５ １．６５％ ０．００３％

２６

虞哲敏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６．３ １．６０％ ０．００３％

２７

邓杰 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５．７ １．４５％ ０．００３％

合计

３９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６％

说明

：

在认购过程中

，

其中激励对象丁晓军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其

的限制性股票

１０

万股

。

因此

，

本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９３．５

万股

，

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７

人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

、

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

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的解锁

条件的

，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

解锁安排及本公司业绩考核

条件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９０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制药业务研发费用占制

药业务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４．８％

。

３３％

第二次解锁

：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２．５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１０５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制药业务研发费用占

制药业务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４．９％

３３％

第三次解锁

：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０１５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５．６

亿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１２５

亿元

；

２０１５

年制药业务研发费用占

制药业务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５．０％

３４％

三

、

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３１１４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

对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

（

股本

）

情况进行了审验

，

认为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符合条件的

２７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

股本

）

合计人民币

３

，

９３５

，

０００

元

（

人民币叁佰玖

拾叁万伍仟元整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

变更后本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元

，

股本为人民币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元

。

四

、

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办理完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股份的变动登记情况详见本

公告

“

六

、

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

五

、

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本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股增加至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股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份授予前持有的

Ａ

股股份数为

９２０

，

６４１

，

３１４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０９％

，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授予完成后

，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份数不变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０２％

，

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

，

但仍为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

六

、

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

（

－

）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３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３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７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１００％ ０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９９．８２５％

合计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１００％ ＋３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１００％

七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八

、

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本公司

Ａ

股股票收盘价测算

，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成本合计为

３

，

６１０

万元

，

各年度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万股

）

摊销费用总计

（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

万元

）

３９３．５ ３

，

６１０ ２

，

２０２ １

，

０１１ ３９７

由于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３

，

９３５

，

０００

股

，

占授予前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７６％

，

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２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

》。

特此公告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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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复星医药

”）

拟为控

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谦达上海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申请的一年期等值

１８０

万美元的融资性保函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

以下简称

“

本次担保

”），

控股孙公司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创新科技

”）

拟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输血技术

”）

１００％

股权

质押作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

民币约

４４４

，

７５９．１９

万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８０％

；

且

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之间的担保

。

其中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

位

）

累计为谦达上海担保总额为等值

１

，

０８０

万美元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约

３６

，

９８２．６９

万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３％

。

其中

，

本

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为谦达上海实际担保金额为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无逾期担保事项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

申请的一年期等值

１８０

万美元的融资性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控股孙公司创

新科技拟以其持有的输血技术

１００％

股权质押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

二

、

被担保方

、

反担保方以及反担保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被担保方

：

谦达上海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北路

３１７

号

２Ａ

部位

，

法定代

表人为李碧菁

。

谦达上海的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及

配件

，

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

，

日用品

，

家具

，

化妆品及个人卫生用品

，

保健品的批发

、

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

、

安装

、

维修和售后服务以及其

他配套业务

；

保税区内以医疗器械及配件

、

医用消耗品

、

保健品

、

化妆品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日用品等为主的仓储

（

除危险品

）、

分拨业务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

、

安

装

、

维修和售后服务

；

保税区内国际贸易

，

转口贸易

，

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

理

；

保税区内商品展示

；

保税区内贸易咨询服务

；

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

（

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谦达上海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

，

其中

：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Ａｓ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复星医药通过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

）

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

，

占

１００％

的股权

。

经上海知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谦达上海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

１２

，

１９０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７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１８３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９５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

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５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１２６

万元

。

根据谦达上海的管理层报表

（

未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谦达上海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７７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６

，

２１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８

，

２６５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３５７

万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９

月

，

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４

，

０４１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２０５

万元

。

２

、

反担保方

：

创新科技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

９０１

室

，

法定代表人为姚方

。

创新科技的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

、

光学产品

（

专项许可除外

）、

通讯器材

（

专项许可除

外

）、

电脑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

炸物品

）、

五金机械

、

建筑材料

（

水泥出口除外

）

的批发

、

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及相关的咨询及配套服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创新科技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复星医药通过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

）

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占

１００％

的股权

。

经上海居正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创新科技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０６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３３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７３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１９２

万

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

创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９

万元

。

根据创新科技的管理层报表

（

未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创新科技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７２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１

，

５６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１２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１６２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９

月

，

创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７３

万

元

。

３

、

反担保标的

：

输血技术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友东路

５００

号

，

法定代表人为丁晓军

。

输

血技术的经营范围为药品生产

、

医疗器械生产

（

经营范围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

证

）、

临床输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转让

、

服务

、

培训

，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输血技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创新科技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占

１００％

的股权

。

经上海居正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输血技术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４９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６３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９１０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

，

８５２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

输血技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９

，

８１３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８３

万元

。

根据输血技术的管理层报表

（

未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输血技术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２８

万元

，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９

，

３８３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６４５

万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９０

万元

、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８

，

７４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９

月

，

输血技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７

，

８８２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

７４４

万元

。

被担保方

、

反担保方以及反担保标的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

三

、

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担保为本公司与控股孙公司之间发生

，

担保风险可控

，

故复星医药董

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

民币约

４４４

，

７５９．１９

万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８０％

；

且

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之间的担保

。

其中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

位

）

累计为谦达上海担保总额为等值

１

，

０８０

万美元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约

３６

，

９８２．６９

万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３％

。

其中

，

本

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为谦达上海实际担保金额为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

截至目前

，

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无逾期担保事项

。

特此公告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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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已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

登记工作

，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

、

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

股东会及

２０１３

年

Ｈ

股类别股东会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对董事会的授权

，

经本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

，

同意对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作如下修订

：

１

、《

公司章程

》

第二十一条

：

原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４４４

］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

（

Ｈ

股

），

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

公司

Ｈ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于香港

联交所挂牌上市

。

在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

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

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现增加第三款

，

即修订为

：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４４４

］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

（

Ｈ

股

），

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

公司

Ｈ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于香港联交

所挂牌上市

。

在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

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

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

成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８

，

３２７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２

、《

公司章程

》

第二十四条

：

原

：“

Ｈ

股发行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

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元

，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注册资本将

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

元

。

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现修订为

：“

Ｈ

股发行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

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元

，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注册

资本将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

成

，

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

元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处理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修订

《

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事宜

。

因此

，

本次修改

《

公司章

程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4-007

债券代码:122136� � � �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

，

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

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

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

。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

过了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已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和新增

股份的登记

。

本次共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９３．５

万股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

募集资金人

民币

２

，

３９２．４８

万元

。

本次授予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由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股增加至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股

，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元

。

鉴于上述本公司股本变化

，

根据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作如下修订

：

１

、《

公司章程

》

第二十一条

：

原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４４４

］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

（

Ｈ

股

），

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

公司

Ｈ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于香港

联交所挂牌上市

。

在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

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

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现增加第三款

，

即修订为

：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４４４

］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

（

Ｈ

股

），

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

公司

Ｈ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于香港联交

所挂牌上市

。

在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

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

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

成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８

，

３２７

，

３６４

）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

（

３３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股

。”

２

、《

公司章程

》

第二十四条

：

原

：“

Ｈ

股发行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

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元

，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注册资本将

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

元

。

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现修订为

：“

Ｈ

股发行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

佰陆拾肆

（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

元

，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公司注册

资本将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４

）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

成

，

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

（

２

，

２４４

，

３９７

，

３６４

）

元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处理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修订

《

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事宜

。

因此

，

本次修改

《

公司章

程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使用本公司授信额

度并由本公司为其在该授信项下申请开立的保函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控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谦达上海

”）

使用本

公司于招商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的授信额度中的

１８０

万美元额度

，

并由

本公司为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申请开立的一年期等值

１８０

万美元的融资性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以下简称

“

本次担保

”）；

控股孙公

司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将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质押为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

同时

，

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48� �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2014-006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3]1493

号文核准

，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14,526,438

股

，

每股发行价为

34.42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5.96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5,906,573.03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4,093,422.93

元

。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中喜验字

[2014]

第

0001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分别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河湾支行

（

以下合称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

）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简称

"

专

户

"

），

并与上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

签订了

《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分别在上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

、

公司已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

号为

70030122000404022

，

截止

2014

年

1

月

10

日

，

专户余额为

410,093,422.93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手机网游研发及运营项目

、

手机视频项目

、

移动营销平台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公司已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河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

账号为

0418000103000004828

，

截止

2014

年

1

月

10

日

，

专户余额为

74,000,

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WiFi

通

"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

二

、

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

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中信建投证券应当依据

《

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应当配合中信建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中信建投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

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隋玉瑶

、

陈永可以随时到募集

资金存放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五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按月

（

每月

7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中信建

投证券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募

集资金存放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

七

、

中信建投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中信建投证券

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

同时向公司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

建投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特此公告

。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0�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专项资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日前

，

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天

骄

"

）

的通知

，

根据

《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

、

深圳市经贸信息委

、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

、

深圳

市财政委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3

年第五批扶持计划的

通知

》（

深发改

[2013]1601

号

），

其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镍钴铝酸锂

（

NCA

）

产业化

项目获得新能源产业类专项资助资金

343

万元

，

深圳天骄已收到该笔专项资金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有关规定

，

上述政府补助属与资产相关

，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

确认为递延收益

，

自长期资产可供使用时起

，

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

，

将递延

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

对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

果为准

。

深圳天骄

NCA

项目的产能规模为

200

吨

/

年

。

项目建设有利于促进子公司

NCA

正极材料制备技术的发展及该新正极材料的产业化

，

进一步增强深圳天骄在锂电池

材料方面的优势地位

。

特此公告

。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070�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以书

面

、

电子邮件

、

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5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5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

公司章程

》

和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发出书面表决票

5

票

，

截止

2014

年

1

月

21

日

15

时共收回有效表决票

5

票

，

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以

5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

决议聘任

莫洪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

分管新能源锂电池产业运营管理

，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

内容详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

以及

2014

年

1

月

22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刊登的

2014-003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070�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聘任莫洪彬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裁

，

分管新能源锂电池产业运营管理

，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1

、

经审阅莫洪彬先生履历

，

未发现有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

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

2

、

本次公司副总裁的提名

、

聘任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3

、

经了解莫洪彬先生的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

，

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

的职责要求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4

、

同意聘任莫洪彬先生为公司的副总裁

。

特此公告

。

附件

：

莫洪彬先生简历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2日

附件

：

莫洪彬先生简历

莫洪彬先生

，

男

，

36

岁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

本科学历

，

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原外经贸部

）

台港澳地区外经贸管理

司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

莫洪彬先生本人持有

27.4

万股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

、

公司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莫洪彬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

程

》

所规定的高管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6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6

层本公司会

议室

3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0

：

00

时起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李东义先生

6

、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审议的事项

、

投票表决的方式等事项

。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6

人

，

代表股份数

153,

023,058

股

，

占公司总股数的

44.39％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邹超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53,023,05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间转

、

翁玲玲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

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和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

召集

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

具体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

正式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为准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合并口径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６

，

０７２ １１

，

６９４ ３７．４４

营业利润

６

，

８３０ ５

，

４３１ ２５．７６

利润总额

６

，

８３２ ５

，

４８７ ２４．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２０１ ４

，

２３７ ２２．７５

总资产

２７１

，

０７３ １６８

，

５０８ ６０．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７

，

６４１ ８６

，

４６５ １．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７ ０．３８ ２３．６８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９６ ７．８５ １．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９８ ４．９０

增加了

１．０８

个百分点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

国内证券市场交投活跃

，

公司提高了财务杠杆水平

，

创新业务快速发展

，

同

时

，

公司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里昂证券纳入了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

公司总资产同比

增长

６０．８７％

；

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３７．４４％

、

２２．７５％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东明先生

、

财务工作负责人葛小波先生签字并盖章的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

特此公告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公司在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披露了对

２０１３

年年度业绩的

预告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

２

，

０２５

万元

－３

，

１１６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５％－０％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降低

：

４２．２５％

—

３５．８３％

盈利

：

３

，

１１６．９６

万元

盈利

：

１

，

８００－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

根据公司区域拓展与在行业细分领域发展的规划

：

在区域发展方面公司投资了上海

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

在行业细分领域方面公司大力发展商业印刷投资了北京盛通商

印快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但是

，

２０１３

年上述业务均处于拓展阶段

，

盈利状况为亏损

；

同

时受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

，

部分以广告为主的期刊发行量有一定的减少

，

公司的期刊业

务拓展受到一定影响

，

新投资设备产能未能释放

，

开机率未达预期

，

导致单位成本上升

。

基于以上原因

，

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降幅度高于预期

。

四

、

其他情况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 月 21 日

证券名称：三特索道 证券代码：002159� � � �公告编号：临 2014-8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当代科技

"

）

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87,958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4.82%,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其中

，

当代科技单独持有本公司股份

16,987,958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4.16%

。

2013

年

4

月

19

日

，

当代科技因关联公司借款为其提供反担保

，

将所持本

公司股份

2,000,000

股质押于武汉信用担保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2013

年

6

月

17

日

，

当代科技因申请贷款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3,300,000

股质押于湖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两次合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5,3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4.42%

。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收到当代科技通知获悉

，

为补充流动资金

，

当代科

技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外经贸信托

"

）

签订了

《

股票质

押合同

》

与

《

收益权转让合同

》。

合同约定

，

当代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1,

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9.17%)

质押于外经贸信托

,

并将该

11,000,000

股份

的收益权转让给外经贸信托

。

收益权转让一年后

，

当代科技享有以约定价格优

先回购上述股份收益权的权利

。

本次质押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至解冻手续

办理完成之日为止

。

质押登记手续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

截至公告日

，

当代科技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

16,300,000

股

，

占公司总

股份的

13.58%

。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行为不导致公司股份权利的实质性转移

，

对公

司正常运营无影响

。

特此公告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 月 22 日


